
- 1 -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文件

沪发改价调〔2021〕11 号

关于降低部分涉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公证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20〕43号）精神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减轻企业经营

负担，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，经研究，现将降

低部分涉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公证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

“证明合同、协议”公证服务项目的最高收费标准：标的额

100万元及以下部分，收取0.24%（按比例收费不到300元按 300

元计）； 100万元至400万元（含）部分，收取0.16%； 40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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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部分，收取0.024％。

“提存公证”公证服务项目的最高收费标准：按标的额的

0.24％收取。代申请人支付的保管费按实收取。

“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”公证服务项目的最高收

费标准：按债务总额的0.24％收取。

2、对于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涉企公证服务项目，各公证机

构可以结合实际情况，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等方式，给予企业

适当优惠。

3、各公证机构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，在本单位服务场

所显著位置等公示公证服务收费依据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监

督举报电话等信息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
4、本通知自2021年 4月 1日起执行，此前本市文件规定中

相关公证服务项目最高收费标准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一律按本通

知执行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司 法 局

2021 年 3 月 31 日

抄送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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